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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牛”广告坑人害己

来论

别让“恶搞零食”污染童心
■ 张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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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评

观察

近日，河南省封丘县“30 余名师生餐后
集体呕吐腹泻”“校长痛哭称换不动送餐公
司”受到网民强烈关注。新华社记者调查发
现，今年8月16日，涉事配餐公司根据封丘县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午餐采购项
目（4标段）招标文件，递交了投标文件，经评
标委员会评审推荐和采购人确认，被确定为
该项目中标供应商，并于10月9日后就已开
始给一些小学配餐。令人惊异的是，这家公
司今年9月22日才成立，10月26日才取得营
业执照，且直到11月25日，也就是事发后的
第二天，才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对此，有网
友直言：“经营许可证可比菜新鲜多了！”

食品安全大于天。校园餐食关乎师生的
身体健康，一出事往往就是大事。因此，在选
择配餐企业时必须慎之又慎，对配餐质量的
监管更须严而又严。可现实是，本该做好的
事情却没做好，不该发生的问题却发生了，甚
至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当地相关部门仍然

“按兵不动”，没有第一时间叫停涉事公司配
餐。这反映出当地某些职能部门对校园食品
安全问题的麻痹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或
许，正是因为监管部门的后知后觉，才让当地
招致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在舆论的漩涡中越
陷越深。

然而，问题绝不止于此。据新华社记者
调查披露，涉事餐饮公司在投标时连营业执
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都没有，而且员工流动性
大，未接受过系统的岗位技能培训。换言之，

“灶”可能都还没支好就配餐了，“票”还没有
买就上车了。这样的餐饮企业是如何通过招
投标资质审核的？它又是如何“一路绿灯”、
顺利地走过一道道“关卡”的？在整个招投标
过程中，相关的监管又是如何履行职责的，是
不是翻翻涉事公司递交的投标材料就完事了，或者压根儿就
是把走程序当作走过场？显然，这些问题都需要深挖细究。
也只有把这些问题厘清弄明了，才能还原真相，给出令公众信
服的交代；也只有“拔出萝卜带出泥”，才能以儆效尤，防止类
似事件再次发生。

常言道：针尖大的窟窿能透过斗大的风。食品安全乃至
一切风险防控容易忽于“微”“小”，失于松懈。每一次安全事
故的发生，都警示监管部门要警惕“风起于青萍之末”。而严
格履行程序，正是防范风险、排除漏洞、守住底线的必要条件，
因为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一道“防火墙”，其背后都凝结着
对经验的总结、对教训的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走了程序”
就万事大吉，更不能将之当作“挡箭牌”。要知道，如果只看程
序而不对内容进行考察、核验，甚至预设了“结果”，让程序围
着“结果”转、为“结果”服务，再完美的程序设计也可能流于形
式，为违规乃至违法行为披上合规合法的外衣。这同样是封
丘校园食品安全事故带来的警示。

近日，深圳的张女士在14岁儿
子的床头储物盒里发现了一堆疑似

“计生用品”的盒子，张女士仔细一
看，里面装的竟是一种“恶搞糖
果”。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发现，有
几十家店铺将零食包装成恶搞礼
物，大部分是以“礼盒装”形式售卖，
一些商家还“贴心”地备注上“保密
发货”。（11月29日《北京青年报》）

零食是孩子们的最爱，也是彰
显其童年、快乐和幸福的标配食
物。然而，一些商家却将“黑手”伸
向孩子和他们的零食，以低俗的包
装诱导孩子们的好奇心。此类毫无
底线的“恶搞”，有悖相关法律的规
定，更让孩子们天真无邪的心灵受
到污染，本当向上向善的价值认知
遭遇误导，危害不容小觑。

纵观千奇百怪的“恶搞零食”，
其“整蛊”的吸睛点无外两个方面：
一是名字不雅。把本当取美好寓意
和响亮、好记名字的食品，尽可能地

往恶俗的方面整。比如，把某一小
食品取名“小王八蛋”，“蜂窝煤”蛋
糕，“卫生巾”棉花糖、“老婆乖乖丸”
等。二是形状不堪。刻意将零食制
作成不堪入目或败坏食欲的奇怪形
状。比如，把雪糕做成避孕套形状，
以蚂蚁、竹虫、蚂蚱、蝎子等虫子形
象制作棒棒糖等。

也许，这些商家可以将自己的
“恶搞”行为粉饰为“卖萌”或“创
意”，但搞营销方式创新当必须遵法
律、守底线，维护公序良俗，顾及食
客观感，尤其是要力避对未成年孩
子品格培养、价值引领和是非观念
等的心灵塑造产生负面影响。要尽
可能地彰显真善美、传递正能量，顺
应未成年人心智成长规律，贴近众
多消费者的审美诉求。撇开这些而
刻意追求猎奇、媚俗、搞笑甚至恶作
剧，无疑是悖德违法。

我国法律对于商家的营销宣传
有着明确而清晰的原则与边界。《食
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规定，“食品
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不得
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

治疗功能。生产经营者要对其提供
的标签、说明书的内容负责。”《广告
法》第三条规定：“广告应当真实、合
法，以健康的表现形式表达广告内
容，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要
求。”该法第四条规定：“广告不得含
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
欺骗、误导消费者。广告主应当对
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商家广告
促销并没有错，正当合理的创意更
值得提倡，但逾越法律红线是要受
到惩戒的。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
来，也是特别需要关爱和呵护的群
体。所有的食品包装、营销创意都
要有利于孩子们的正确认知和健康
成长。尽管包括性知识在内的所有
科普教育都可以大大方方地实施，
但鉴于孩子们模仿性强、极易有样
学样的特点，此类宣传要尽可能地
循序渐进、讲求科学，力避盲目、过
早和简单的成人化，更不能将其随
意与食品勾连。“恶搞零食”污染、误
导童心，当休！

﹃
灶
﹄
还
没
支
好
咋
就
敢
配
餐
？

■
张
永
生

■ 韩慧

激发崇德向善的力量

我国法律有明文规定，广告
不得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
佳”等用语，然而，当前各类网络
平台上，依然不乏此类夸大其词
的促销者。近日，记者调查发现，
部分网络平台上违规违法使用

“极限词”广告的情况仍然很多，
这些违法“吹牛”广告，甚至想出

“歪招”，以拼音、谐音、异体字等
方式，“绕弯”使用“极限词”。

违法“吹牛”广告的大量出
现，不仅严重侵害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同时也诱发不法分子“上
门”，借“商家广告词违法”敲诈
勒索。案多人少，监管难以全时
全域覆盖，导致治理短效、反复
发作。再难治，也要治。治理电
商“牛皮癣”，平台应该加强管
理，提升监管水平，提高识别能
力，从源头上防止类似广告进入
平台。监管部门也有责任消除
盲区，各尽其责、协同共治，共同
打造清朗网络空间。

（图/朱慧卿 文/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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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琼海
市长坡镇伍园村村民林斯洪家中，
57 岁的林斯洪充满自豪地取出一
只黑色的电热水壶煮水沏茶，电热
水壶上镌刻着“最美家庭户”等几个
大字。这是他家被村里评选为“最
美家庭户”时，村委会颁发的纪念
品。自2018年以来，伍园村共评议
产生星级文明户19户、五好家庭12
户、最美家庭8户，以正面典型力量
扬正气、促和谐，有力促进了乡风文
明建设。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道

德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古
往今来，人们对道德价值的思索与
追求从未停止。这既是人类社会发
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们发自内心
的渴望。道德模范是社会道德的集
中体现。一直以来，社会上不乏一
些道德模范评选活动，激发了满满
正能量，让迷茫的人找到方向，让困
境中的人得到力量。

琼海市伍园村的自发评选活
动，让村民选村民，用身边事教育身
边人，让大家从原生态的日常生活
当中，感受到平凡的美，触摸到道德
的温度。奖项虽小，意义不小。评
选内容围绕孝老爱亲、与邻友好等，
无一不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活动持续已有三年，折射出当地村
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践
行，对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与弘扬。

哪里有好榜样，哪里就有新气
象。对于村民来说，美好家园不仅
在于优美整洁的村容村貌，更在于
崇德向善的时代风尚。村民们积极
参与到活动当中，评选出心目中的

“最美家庭户”，体现出对美好德行
的珍视，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最美
家庭户”评选活动激发出崇德向善
的社会风气，影响人、激励人，给伍
园村带来肉眼可见的变化，比如村
民间的争吵少了、集体活动参与度
高了、红白喜事精简了……陈规陋
习遭到摒弃，乡村文明蔚然成风，对

凝聚村民荣誉感、向心力，激发村民
自治热情，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新农
村的新气象、新风貌得以展现。

榜样是有形的正能量、鲜活的
价值观。琼海市伍园村自发评选

“最美家庭户”，是海南人民精神追
求的一个缩影。就在11月29日，一
场面向全省的“感动海南”人物评选
活动拉开帷幕。这是一场延续了十
个春秋的约定。十年来，“感动海
南”人物评选活动涌现出“选择一种
有远见的生活方式”的鹦哥岭自然
保护区青年团队，“终生之爱献给教
育”的“纯粹师者”陈起贤，海南人的
好儿子、四川凉山灭火英雄烈士唐
博英……历经岁月洗礼，“感动海

南”年度人物的感人事迹仍在影响
着、激励着海南人。他们是守护海
南人民精神家园的璀璨星辰，在琼
州大地上空永放光芒。

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
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从口耳
相传的“感动人物”，到就在身边的

“最美家庭户”；从令人动容的一人
一事，到孝老爱亲的淳朴民风；从面
向全省的宣传报道，到基层村组织
的自发组织，崇德向善的好风气不
拘泥于一时一地，也不局限于某个
领域，如暖流，流淌在琼州大地的每
一个角落，润泽着人们的心田，也将
永远激励人们奋勇向前，不断成就
更好的自己。


